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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199

号正联大厦

21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０９７

，

４４０

，

８０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６．７８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向志鹏主持会议。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

7

人

;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

:

《关于设立

2015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０９７

，

４３９

，

３０５ ９９．９９ １

，

５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2

、 议案名称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０９７

，

４３３

，

６０５ ９９．９９ １

，

５００ ０．００ ５

，

７００ ０．０１

3

、 议案名称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

规开展的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０９７

，

４３９

，

３０５ ９９．９９ １

，

５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二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邓勇、黎媛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我们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3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委托

,

就公司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的有关事宜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

(

证监会公告

[2014]46

号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顾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

,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

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资料

,

并参

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

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

,

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会议议题、出席对象、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

,

且公告刊登的日期

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在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

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

开。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

一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资料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5,289,8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5075%

。

经本所律师验证

,

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

,

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

1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5,7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971%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

身份。

(

二

)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其出席会议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015

年

5

月

12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向公司递交《关于提请增加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

要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为

:

以

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45,6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20,000,000.00

元

,

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约

3.4722

元

(

含税

);

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不送红股。

2015

年

5

月

13

日

,

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4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暨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相关内容。

经本所律师审核

,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

,

其提出上述临时提案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

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

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

,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

具体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8%;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93,191,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7559%;

反对

2,224,0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1369%;

弃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8%;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4.

审议未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0,919,0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6.0288%;

反对

142,248,0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72.7144%;

弃权

2,458,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567%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101,2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1460%;

弃权

234,5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9.8540%

。

5.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8%;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8%;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7.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8%;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209,7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72%

。

8.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2,439,3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2.8123%;

反对

36,618,6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8.7187%;

弃权

16,567,53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469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292,5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1522%;

反对

18,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5407%;

弃权

24,5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3071%

。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海峰

负责人:吴明德 经办律师:程家斌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6】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

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

,

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一项

,

即第

8

项议案《关于增加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

该项议案

已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五

)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第

4

项议案《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13:30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2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

15:00-2015

年

5

月

22

日

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

号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林超群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

,

共拥有股份数

195,625,5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6046%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5,289,800

股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56.50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5,7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97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

(

列

)

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28%;

反对

0

股

;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72%

。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3,191,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7559%;

反对

2,224,000

股

,

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9%;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0.1072%

。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28%;

反对

0

股

;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72%

。

4

、审议未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0,919,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0288%;

反对

142,248,000

股

,

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2.7144%;

弃权

2,458,5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1.2567%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0

股

;

反对

10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460%;

弃权

234,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8540%

。

5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28%;

反对

0

股

;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72%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28%;

反对

0

股

;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72%

。

7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195,415,7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28%;

反对

0

股

;

弃权

209,7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72%

8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同意

142,439,37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2.8123%;

反对

36,618,600

股

,

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8.7187;

弃权

16,567,53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8.469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292,57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522%;

反对

18,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407%;

弃权票

24,53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71%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张敦力先生、王占杰先生、战颖女士向大会作了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于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海峰律师、程家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

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上接B74版)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

金

,

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９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Ｃ２

办公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联系人 伍军辉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２９５１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

住所及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甲

２２

号南新仓国际大厦

Ａ

座

５０２

室

负责人 常建 联系人 云大慧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０９６０８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０９６１８８

经办律师 云大慧、胡广志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即东

３

办公楼）

１６

层

执行事务人 吴港平 联系人 王珊珊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２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１５２１４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慧民、王珊珊

四、基金的名称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七、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

力争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八、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权证和固定收益类资产

(

包括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正回购、逆回购、中央银行票据、信用债券等

),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本基金所指信用债券是指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次级债、可转换公司债券

(

含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资产支持证券等除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之外的、非国家信用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比例为

: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30%-80%,

其中投资于成长型行业和公司股票的资产

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15%-65%;

权证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3%;

现金或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九、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策略

,

重点投资于成长型行业和公司及信用债券

,

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

力争实现基

金资产长期增值。

1.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

力争通过灵活的资产配置

,

在规避市场波动风险的同时优化资产组合的收益水平。

本基金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

通过对股票市场综合收益率与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指标的定量分析比

较

,

并结合对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股票市场风险、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曲线变化和资金供求关系等因

素的定性分析

,

综合评价各类资产的市场趋势、预期风险收益水平和配置时机。在此基础上

,

本基金将积极、

主动地对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现金等各类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进行实时动态调整。

2.

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1)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

,

由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对成长型行业和

公司的投资机会。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行业配置和自下而上个股精选相结合的股票投资策略

,

精选成长型行业和成长型公司

,

并重点投资于成长型行业中的成长型公司。

①

自上而下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配置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前景广阔的、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成长型行业。本基金以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各行业及其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

,

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期分析和评估各行业及其细

分行业的成长性

,

从而确定本基金重点投资的成长型行业

,

并根据定期分析和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A.

定量分析

本基金通过各行业及其细分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指标比较来评估行业成长性。 为了更直观地反

映行业成长性

,

本基金引入行业综合成长率指标

,

即行业综合成长率

=0.5×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0.5×

行业净利润增长率。

同时

,

本基金还将通过分析研究各行业及其细分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及应收账款周转率、产品或服务价

格等变量的时间序列来评估行业成长性。

B.

定性分析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

本基金还将运用定性分析方法

,

分析各行业及其细分行业的产业环境和产业政策

,

以进一步考察和

评估行业成长性。

a.

产业环境

产业环境主要是指产业要素条件、市场容量、需求状况、产业集中度和产业制度结构等。通过对产业环境的分析

,

评估各行

业及其细分行业的成长空间。

b.

产业政策

本基金通过以下两方面分析国家产业政策安排及其有效性对行业成长的重要影响

:

第一

,

产业政策安排能否有效地管理

与规范产业外部投资者的进入行为

,

从而使市场保持良性竞争

;

第二

,

产业政策安排能否使行业的结构保持相对合理并根据环

境变化及时调整以维持其活力。

②

自下而上个股精选策略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企业发展通常经历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本基金定义的成长

型公司包括

:

具有持续成长潜力的创业期上市公司

;

具有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商业模式、投资回报率高、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强的成长期上市公司

;

因基本面发生重大有利变化而获得新的成长机会的成熟期上市公司。

本基金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

自下而上精选成长型公司。

A.

定量分析

由于上市公司收入增长和盈利增长状况是其成长能力的体现

,

而代表上市公司成长性的财务指标主要有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

因此

,

本基金选择预期未来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高于

A

股市场平均水平的上市公

司

,

构成本基金股票投资的基本范围。

在此基础上

,

本基金将分析所选上市公司的估值指标

(

如

PE

、

PB

、

PEG)

、现金流量指标和其他财务指标

(

主要是净资产收益

率和资产负债率

),

从中选择价值低估、现金流量状况好、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强的上市公司

,

作为本基金的备选股票。

B.

定性分析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

本基金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

通过对决定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驱动因素的归因分析

,

从多角

度研判上市公司成长的质量和持续性。

a.

技术创新能力

分析上市公司的产品自主创新情况、主要产品更新周期、专有技术和专利、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改进能力。

b.

商业模式

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领先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

,

以及该公司是否因此能有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

,

形成一个完整的高

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

c.

业务前景

分析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周期特征、行业景气度、行业集中度以及上市公司在所处行业中的地位。

d.

资源储备

分析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资源储备情况、资源可持续开发情况以及资源储备水平在同行业中的地位。

e.

市场竞争力

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在经营许可、品牌、资源、技术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竞争对手在中长期时间内难以模仿的显著优势

,

是否拥有出色的销售机制、体系及团队。

f.

投资回报率

分析上市公司主要产品和重大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否高于预期的回报率

,

是否能够

支撑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

g.

风险抵御能力

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健

,

是否能够抵御财务风险

;

分析上市公司产品是否满足市场需求

,

是否能够抵御市场风

险

;

分析上市公司管理团队是否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并足以抵御经营风险。

h.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分析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完善

,

并在公司的日常运营中有效发挥作用。

i.

基本面

分析上市公司基本面是否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资产注入、并购、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股东变换、主营业务变更等重大变

化

,

以及该重大变化能否给上市公司带来有利发展机遇和成长动力。

C.

实地调研

本基金投研团队将实地调研上市公司

,

深入了解其管理团队能力、公司法人治理情况、经营状况、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以及

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

③

股票投资组合构建

本基金结合自上而下行业配置和自下而上个股精选投资策略

,

精选成长型行业和成长型公司

,

并重点投资于成长型行业

中的成长型公司

;

通过实地调研

,

以最终确定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还将根据股票市场运行情况对入选股票进行动态调整

,

据以作出买入、增持、持有、减持或剔除的决策

,

动态调整股

票投资组合。

(2)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在深入分析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基础上

,

发掘权证投

资机会

,

实现稳健的超额收益。一方面

,

本基金将深入研究行权价格、标的价格和权证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

,

以利用非完全有效

市场中的无风险套利机会

;

另一方面

,

本基金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

运用期权、期货估值模型

,

根据隐含波动率、剩余期限、标的

价格走势

,

并结合基金自身的资产组合状况进行权证投资

,

力求取得最优的风险调整收益。

3.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

,

本基金重点投资于信用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

同时采取久期调整策略、类属配置策略、收益率曲

线配置策略、套利策略、个券精选策略、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

以兼顾投资组合的收益性与流动

性。

(1)

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

,

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

,

进

而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值

,

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

,

本基金将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延长

,

从而可以

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的收益

,

并获得较高利息收入

;

反之

,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

,

则缩短组

合久期

,

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和资本损失

,

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2)

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是指对各市场及各种类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之间的比例进行适时、动态的分配和调整

,

确定最能符合本基金风险

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具体包括市场配置和品种选择两个层面。

在市场配置层面

,

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

根据交易所和银行间等市场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到

期收益率变化、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模情况

,

相机调整不同市场中固定收益类资产所占的投资比例。

在品种选择层面

,

本基金将基于各品种固定收益类资产信用利差水平的变化特征、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以及税收因素的影

响

,

综合考虑流动性、收益性等因素

,

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

,

在各种固定收益类资产之间进行优化配置。

(3)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在考察收益率曲线、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借利率等债券市场微观因素的基础上

,

运用金融工

程技术

,

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来调整投资组合的头寸

,

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

,

以从收益率曲线

的形变和不同期限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一般而言

,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

,

本基金将采用集中策略

;

而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

,

将采用哑铃策略

;

梯形策略则在

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用。

(4)

套利策略

一是跨市套利

,

本基金将积极把握我国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可跨市交易的相同品种收益率的差异、同期限债券品种

在一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差异、同期限债券回购品种在不同市场之间的利率差异所产生的套利机会。

二是跨期套利

,

本基金将利用一定时期内不同债券品种基于利息、违约风险、久期、流动性、税收特性、可回购条款等方面

的差别造成的不同券种收益率的失衡性差异

,

同时买入和卖出这些券种。

(5)

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

,

在综合考虑信用等级、期限、流动性、市场分割、息票率、税赋特点、提前偿还和赎回等

因素的基础上

,

建立不同品种的收益率曲线预测模型

,

并通过这些模型进行估值

,

重点选择具备以下特征的债券

:

较高到期收益

率、较高当期收入、价值被低估、预期信用质量将改善、期权和债权突出、属于创新品种而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发现。

(6)

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性特征、债性特征、流动性、摊薄率等因素的基础上

,

采用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

模型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

,

选择其中安全边际较高、发行条款相对优惠、流动性良好

,

并

且其基础股票的基本面优良、具有较好盈利能力或成长前景、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品种

,

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

,

根据内含收益率、折溢价比率、久期、凸性等因素构建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组合

,

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此外

,

本基金将通过分

析不同市场环境下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

,

通过对标的转债股性与债性的合理定价

,

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

品种

,

来构建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组合。

(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

3.

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流程

1)

决策依据

(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2)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影响

;

(3)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4)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未来走势。

2)

投资管理程序

本基金实行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基金的重大投资决策。基金

经理在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投资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投资策略

,

向交易管理部下达投资指令。交易管理部负责执

行投资指令。

具体投资管理程序如下

:

(1)

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的格局和特点

,

结合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投资风格拟定投资策略报告

,

并提交给公司投

资决策委员会

;

(2)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决定基金的投资比例、大类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等重要事项

;

(3)

基金经理根据批准后的投资策略确定最终的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和个券投资分布方式等事项

;

(4)

基金经理对已投资品种进行跟踪

,

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是

: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60%+

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

×40%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

在分析本基金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比例的基础上

,

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沪深

300

指数收

益率和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加权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编制、共同开发的中国

A

股市场指数

,

它是中国第一支由权威机

构编制、发布的全市场指数

,

流动性高

,

可投资性强

,

综合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企业的整体状

况。中国债券总指数的

发布主体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债券总指数是目前国内涵盖范围最广的债券指数之一

,

具有良好的市

场代表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

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

,

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混合型基金

,

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

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８６４．０５ ４４．１７

其中：股票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８６４．０５ ４４．１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０

，

０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

其中：债券

１２０

，

０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３

，

７７７

，

３８３．８８ １５．０４

７

其他资产

１３４

，

１９３

，

５７３．６２ ２１．５２

８

合计

６２３

，

４５０

，

８２１．５５ １００．００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１０

，

７４３

，

６６８．７４ ３６．９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９

，

８０７

，

４４１．０７ ６．９８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７

，

５４２

，

５６０．００ １．３２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７

，

３０２

，

１９４．２４ ３．０３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８６４．０５ ４８．２８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０６３

天龙集团

１

，

３５２

，

２９７ ３２

，

０４９

，

４３８．９０ ５．６２

２ ３００２７４

阳光电源

８９９

，

８６２ ２９

，

１５５

，

５２８．８０ ５．１１

３ ００２２５６

彩虹精化

９８６

，

１１７ ２２

，

１２８

，

４６５．４８ ３．８８

４ ０００９５８

东方能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５ ００２３３５

科华恒盛

６１４

，

２５１ ２０

，

４４８

，

４１５．７９ ３．５８

６ ３００３３５

迪森股份

１

，

２２１

，

７７３ １９

，

０４７

，

４４１．０７ ３．３４

７ ３００３４７

泰格医药

３１７

，

５８８ １７

，

３０２

，

１９４．２４ ３．０３

８ ００２３６６

丹甫股份

３７２

，

６４２ １６

，

８４３

，

４１８．４０ ２．９５

９ ６００１４３

金发科技

１

，

８５０

，

９４８ １５

，

８４４

，

１１４．８８ ２．７８

１０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７６０

，

２４３ １４

，

４９０

，

２３１．５８ ２．５４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０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０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３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４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２０

，

０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５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１３ １４

国开

１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７

２ 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国开

１８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６

３ ０４１４６９０４６ １４

张江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４ ０４１５５４００７ １５

洋河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仅持有上述债券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８７

，

６３４．２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２９

，

９０５

，

８０６．５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１６６

，

９２１．９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３３

，

２１０．８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４

，

１９３

，

５７３．６２

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６３

天龙集团

３２

，

０４９

，

４３８．９０ ５．６２

重大事项

２ ３００２７４

阳光电源

２９

，

１５５

，

５２８．８０ ５．１１

重大事项

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７５％ １．２０％ ３．１８％ １．０７％ １．５７％ 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２１．３１％ ０．９２％ －１３．５３％ ０．７８％ －７．７８％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２．９８％ ０．９３％ ６．０２％ ０．７６％ －９．０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４．３４％ １．０８％ －４．９４％ ０．８４％ １９．２８％ ０．２４％

２０１４

年

２６．９９％ １．３１％ ３４．５６％ ０．７３％ －７．５７％ ０．５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６．８１％ １．５１％ ８．９４％ １．１０％ １７．８７％ ０．４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７．２５％ １．１１％ ３１．８２％ ０．８２％ １５．４３％ ０．２９％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6)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7)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8)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2.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3.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1.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2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1.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7)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

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5.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

,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调

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主要包括基金的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转换费等

,

上述费用具体的费率、计算公式、收取使用方

式等内容请参见本招募说明书“六、基金的募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三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1

、在“重要提示”部分

,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2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

,

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

3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

,

对基金托管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更新

;

4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

,

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

,

并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

5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

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6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

更新了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

7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

更新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以来涉及本基金的重要公告

;

8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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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0�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31

债券代码:122259� � � �债券简称:13中信01

债券代码:122260� � � �债券简称:13中信02

债券代码:122266� � � �债券简称:13中信0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13中信01” 、“13中信

02” 、“13中信03”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诚信证评

")

对

本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债券简称

:"13

中信

01"

、

"13

中信

02")

、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债券简称

:"13

中信

03")

进行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评对本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

"13

中信

01"

、

"13

中信

02"

、

"13

中信

03"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

并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跟踪评级报告

(2015)

》

(

信评委函字

[2015]

跟踪

112

号

)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跟踪评级报告

(2015)

》

(

信评委函字

[2015]

跟踪

113

号

),

维持本公司债券

"13

中信

01"

、

"13

中信

02"

、

"13

中信

03"

的信用等级为

A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上述信用评级报告与本公告同期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编号:临2015-0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发行H股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5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新增发行不超过

15

亿股

(

含

15

亿股

)H

股。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

证

监许可

[2015]936

号

),

核准公司增发不超过

15

亿股

H

股。

本次新增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事宜尚需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批准

,

存

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